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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拉善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推行企业污水排放差别化收费

机制的通知

各旗（区）发展改革委（局）：

为有效利用价格杠杆加强和改善污染防治，进一步完善污水

处理成本分担机制、激励约束机制和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，健

全相关配套政策。根据<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 住建

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

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的通知>（内

发改价字〔2015〕713 号）、<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

于印发《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>

（内发改价字〔2019〕586 号）要求，现将我盟逐步推行企业污

水排放差别化收费机制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旗（区）纳入城镇公共管网并由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排

污企业、污水排放大户、重点污染企业和工业开发区，逐步推行

差别化收费机制，主要是针对工业污水排放进行精准施策，实行

高污染高收费、低污染低收费，促进企业污水预处理，从源头上

减少污染物排放。

二、严格开展污水处理成本监审，健全污水处理费调整机制。

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定价目录（2018 版）》，各旗价格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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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前，要开展成本监审，根据成

本监审情况，以补偿污水处理和运行成本为原则，综合考虑本地

区水污染防治形势和经济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，合理制定污水处

理费标准。

三、建立企业污水排放差别化收费机制。各旗可根据企业排

入污水中主要污染物种类、浓度、环保信用评级等，分类分档制

定差别化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，结合水污染防治形势和当地经济

社会发展水平，制定差别化的污水处理收费标准。2021 年底前

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要率先推行差别化收费政策，先行先

试，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多种污染物差别化收费政策。

阿拉善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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